
健
全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
組
緻
體
系
及
人

政
府
在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中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
它
有
時
是
補
助
者
、
規
範
者
、
推
動
者
、
協
調
者
及
直

接
提
供
者

•• 

有
時
經
由
契
約
簣
訂
的
方
式
，
授
權
及
資

助
民
間
機
構
提
供
給
社
會
福
利
的
服
務

.• 

有
時
進
行
政

策
工
具
的
研
擬
與
設
計
，
務
期
發
揮
社
福
的
積
極
功
能

，
防
止
不
良
後
遺
症
的
產
生
(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九
四
)

。
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最
終
的
目
標
乃
在
，
促
進
社
會
的

整
合
.• 

刺
激
經
濟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:
創
造
和
穩
定
經
濟

發
展
所
需
的
人
力

.• 

減
少
反
社
會
、
脫
序
及
失
序
的
行

為
，
以
維
護
現
階
段
可
接
受
的
社
會
與
政
治
安
排

.• 

實

現
利
他
思
想
，
表
現
合
乎
人
性
的
社
會
需
求
，
發
揮
公

民
意
識
;
提
昇
社
會
正
義
、
增
進
社
會
公
平
、
彌
補
市

場
機
能
運
作
的
失
靈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二

•• 

林
萬
憶

力
資
源
之
道

，
一
九
九
四
.• 
句
g
g

。

P
H
O
U
O
)。這
些
角
色
的
扮
演

與
政
策
目
標
的
成
就
，
最
基
本
的
條
件
或
前
提
，
乃
在

於
健
全
的
組
織
體
系
，
充
沛
的
人
力
資
源
。
在
即
將
邁

入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階
段
，
如
何
在
這
兩
方
面
有
了
革
新

的
安
排
及
配
置
，
為
本
文
所
要
探
究
的
焦
點
所
在
。

團
組
織
體
系
的
健
全
與
設
計
圓

組
織
體
系
是
政
策
規
畫
、
執
行
與
評
估
的
重
要
機

制
，
其
設
計
之
健
全
，
關
係
組
織
任
務
或
使
命
之
達
成

。
在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發
展
階
段
，
組
織
體
系
所

應
注
意
的
問
題
，
有
下
列
幾
項•. 

A
林
水
波
A

一
、
組
織
定
位
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修
正
研
修
的
過
程
中
，
衛
生
及
社

會
福
利
的
分
合
，
引
發
了
仁
智
巨
見
的
衝
突
，
以
致
未

能
加
以
適
當
的
組
織
定
位
，
延
右

7
組
織
設
計
的
進
度

，
未
來
的
發
展
方
向
亦
因
而
無
法
明
確
。
不
過
，
依
照

事
權
統
一
、
功
能
一
致
、
責
任
明
確
的
組
織
設
計
原
則

，
業
務
專
業
化
趨
勢
日
殷
的
要
求
，
資
源
集
中
、
統
當

及
獲
取
的
便
捷
，
世
界
潮
流
的
迎
合
，
衛
生
及
社
會
福

利
應
朝
向
分
開
設
部
的
方
向
邁
進
，
一
刀
斬
斷
名
稱
的

爭
議
、
孰
置
前
孰
置
後
的
衝
突
、
何
類
人
員
當
首
長
之

爭
奪
，
俾
便
節
省
下
時
間
資
源
，
以
論
及
實
質
議
題
的

討
論
。

二
、
強
化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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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訊
為
組
織
體
系
的
原
動
力
。
蓋
組
織
體
系
為
進

行
重
大
決
策
的
基
礎
，
調
適
政
策
方
向
及
內
容
的
依
據

，
變
更
組
織
結
構
，
因
應
環
境
變
遷
，
均
有
賴
資
訊
的

支
持
(
巳
阻
吶
?
店
。
ω
)，
是
以
組
織
體
系
應
設
計
良
善
的
管

理
資
訊
系
統
，
以
適
時
適
地
提
供
充
分
、
正
確
而
豐
富

的
資
訊
，
進
而
改
變
或
強
化
對
組
織
運
作
問
題
的
瞭
解

，
發
現
產
生
問
題
的
環
節
及
關
鍵
人
物
，
規
畫
對
症
下

藥
的
解
決
工
具
。
過
往
國
人
對
資
訊
的
重
要
性
之
見
解

時
有
偏
誤
，
不
太
把
資
訊
列
為
決
策
資
源
，
而
行
主
觀

的
思
維
、
直
覺
的
論
斷
，
直
接
的
移
植
，
並
受
意
識
形

態
的
左
右
，
以
致
形
成
諸
多
政
策
落
後
，
不
足
及
失
謂

的
現
象
。
今
後
應
儘
可
能
強
化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及
決
策

支
援
系
統
，
致
使
決
策
者
可
以
隨
時
調
用
、
主
控
及
展

開
相
關
的
整
合
性
資
訊
，
俾
使
作
成
較
佳
化
的
決
策
。

三
、
掌
握
政
策
網
絡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包
括
諸
多
政
策
領
域
，
比
如
社
會
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社
會
教
育
、
國
民
住

宅
及
社
區
發
展
等
(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，

一
九
九
三
)

每

一
個
政
策
領
域
均
形
成
一
個
特
殊
的
政
策
網
絡
(

4
4
2且
8
.
E
U
N
)
。
這
個
網
絡
展
現
了
公
私
部
門
涉
入

政
策
執
行
的
情
形
，
彼
此
動
態
的
互
動
關
係
'
相
互
資

源
交
換
的
情
形
，
以
及
涉
入
者
之
間
，
因
互
動
所
形
成

的
相
互
依
存
性
。
茲
為
了
掌
握
每
個
特
殊
的
政
策
網
絡

，
主
事
者
可
由
七
個
面
向
來
陳
述
網
絡
的
特
性
，
以
為

動
員
與
運
用
的
基
礎

.. 

1
.

行
動
者

.. 

在
一
個
網
絡
中
，
究
竟
有
那
些
行
動
者

，
主
要
的
行
動
者
為
何
，
它
們
的
需
求
及
興
趣
所

在
，
每
個
行
動
者
的
能
力
、
資
源
及
運
作
績
效
，

專
業
化
程
度
，
以
及
角
色
認
知
與
態
度
傾
向
如
何

，
凡
此
均
會
決
定
網
絡
的
規
模
及
特
性
。

立
功
能
:
政
策
網
絡
的
組
成
者
，
其
在
政
策
執
行
過

程
中
，
那
一
個
組
成
者
願
意
主
動
配
合
、
動
員
資

源
、
協
調
合
作
、
互
換
資
訊
、
彼
此
諮
商
，
共
赴

一
學
功
，
那
一
個
環
節
由
於
意
見
不
一
、
互
信
不
足

、
溝
通
不
良
、
工
作
使
命
感
不
同
、
對
目
標
的
優

先
順
序
認
定
有
異
，
以
致
無
法
達
成
政
策
協
調
，

妥
適
管
理
網
絡
成
員
間
的
相
互
關
聯
性
，
目
標
的

成
就
就
受
到
學
肘
。

1

結
構
:
政
策
網
絡
的
結
構
所
涉
的
內
涵
，
乃
泛
指

行
動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模
式
，
諸
如
互
動
的
強
度
、

關
係
的
密
度
或
多
元
性
、
互
惠
性
或
對
稱
性
的
互

動
關
係
、
協
調
或
聯
繫
的
類
型
、
授
權
委
託
的
情

形
，
以
及
行
動
者
間
的
關
係
為
衝
突
、
競
爭
或
合

作
的
樣
態
。

ι

體
制
化
.. 

體
制
化
乃
泛
指
網
絡
結
構
的
制
式
化
特

性
及
其
穩
定
性
。
體
制
化
程
度
愈
高
者
，
行
動
者

愈
能
依
據
標
準
化
作
業
程
序
行
事
，
致
使
行
動
較

具
可
預
測
性
。
如
若
網
絡
行
動
者
闊
的
關
係
'
較

具
非
正
式
性
、
臨
時
性
的
組
合
，
則
各
自
的
行
動

取
向
也
就
較
難
事
先
掌
控
，
乃
需
針
對
情
境
演
展

才
能
有
效
進
行
權
變
因
應
。

E

行
動
規
則

.. 

每
個
政
策
網
絡
進
行
統
理
網
絡
內
的

交
換
情
形
，
所
依
據
的
行
動
原
則
為

•• 

互
動
的
傳

統
或
已
定
的
遊
戲
規
則
。
這
其
中
，
或
由
政
府
完

全
主
導
社
褔
政
策
的
推
動
，
或
由
私
部
門
統
理
:

有
時
也
將
社
褔
問
題
導
向
政
治
化
之
途
，
但
有
時

又
將
問
題
本
身
去
除
政
治
化
的
走
勢
，
完
全
依
照

環
境
演
展
、
社
會
需
要
、
財
政
資
源
的
境
況
編
擬

社
褔
預
算
:
最
後
，
政
策
取
向
亦
有
可
能
取
決
於

實
用
主
義
或
意
識
形
態
的
作
用
或
影
響
。

6
.
權
力
關
係

.. 

政
策
網
絡
通
常
是
行
動
者
間
的
權
力

關
係
，
以
權
力
分
配
的
情
形
呈
現
這
項
關
係
的
特

色
。
權
力
分
配
取
決
於
行
動
者
的
資
源
擁
有
情
形

，
以
及
行
動
者
的
需
求
而
定
。
如
甲
行
動
者
沒
有

資
蹄
，
又
需
要
資
源
，
其
就
可
能
失
去
自
主
性
，

成
為
其
他
行
動
者
的
附
庸
。
我
國
的
社
褔
政
策
大

體
上
由
國
家
機
關
主
導
，
其
的
他
行
動
者
對
前
者

的
資
源
依
賴
程
度
頗
深
。

1

行
動
者
的
策
略
.. 

行
動
者
每
每
建
立
結
構
，
以
滿

足
自
己
的
需
要
、
利
益
及
目
標

•• 

發
展
種
種
管
理

系
統
策
略
，
管
理
行
動
者
彼
此
間
的
相
互
關
聯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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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之
，
每
一
類
社
褔
政
策
，
均
會
形
成
不
同
的
政

策
網
絡
，
擁
有
不
同
行
動
者
、
履
行
殊
異
的
功
能
、
建

立
有
別
的
結
構
、
體
制
化
及
行
動
規
則
，
形
成
差
異
的

權
力
關
係
'
採
取
互
異
的
行
動
策
略
，
以
因
應
彼
此
間

的
關
聯
性
，
進
而
在
政
策
的
規
畫
、
合
法
化
及
執
行
過

程
中
，
產
生
助
力
或
阻
力
。

四
、
避
免
伊
卡
洛
斯
矛
盾
立
了
。

可O
『J
o
a
o
×
)

門
口
。
可
C
的

希
臘
神
話
有
段
談
及
伊
卡
洛
斯
的
故
事
。
即
他
有

擁
有
用
臘
塑
造
的
翅
膀
，
極
具
飛
行
的
力
量
，
但
他
因

受
其
力
量
著
迷
，
一
直
往
高
空
飛
，
直
到
接
近
太
陽
，

臘
翅
膀
因
而
溶
化
，
他
自
己
也
就
墜
海
死
亡
。
這
種
矛

盾
，
被
學
者
引
用
來
闡
釋
諸
多
美
國
的
公
司
經
營
現
象

。
美
國
有
許
多
的
公
司
在
成
立
之
初
，
均
擁
有
各
自
的

特
色
及
技
能
，
但
這
些
特
色
及
專
長
，
卻
導
引
它
們
趨

向
極
端
的
方
向
發
展
，
有
的
過
於
冒
進
，
有
的
過
於
吹

毛
求
疵
地
要
求
口
盟
侶
，
有
的
過
於
真
有
發
明
狂
，
不
間

人
間
社
會
的
需
要
否
，
或
過
於
擴
充
銷
售
物
品
的
類
種

，
以
致
逐
漸
偏
離
原
來
的
定
位
，
進
而
喪
失
原
本
的
優

勢
，
超
越
經
營
的
經
濟
規
模
，
導
致
業
擴
大
幅
滑
落
，

競
爭
力
也
大
不
如
前
已
試
?
也

8
)
。
在
社
褔
機
構
即

將
提
昇
地
位
之
際
，
功
能
及
事
權
更
加
統
合
及
集
中
之

時
，
社
褔
機
構
的
發
展
及
成
長
乃
可
預
期
，
但
應
預
防

伊
卡
洛
斯
的
矛
盾
，
順
應
所
能
分
配
到
的
財
政
資
源
，

慎
選
推
動
業
務
的
人
力
資
源
，
避
免
龐
大
的
組
織
帝
國

之
形
成
，
不
要
併
入
一
些
不
太
相
關
的
業
務
，
注
意
政

策
的
大
方
向
而
不
必
拘
泥
於
微
未
細
節
，
按
照
標
的
對

象
所
需
安
排
社
褔
內
容
，
推
動
重
點
的
施
政
計
畫
而
非

無
所
不
包
，
才
不
致
迷
失
了
政
策
方
向
，
脫
離
社
會
長

期
以
來
的
企
盼
。

五
、
形
塑
健
康
的
組
織
理
念

組
織
體
系
生
存
在
不
同
的
環
境
界
域
內
，
與
諸
多

的
參
與
者
共
同
推
動
政
策
的
運
營
，
茲
為
贏
得
這
些
參

與
者
的
合
作
互
助
，
共
襄
盛
舉
，
並
非
以
心
不
甘
、
情

不
願
的
勉
強
心
態
，
加
入
政
策
推
動
的
陣
營
，
社
會
福

利
的
組
織
體
系
，
要
有
七
項
正
確
的
組
織
理
念
.. 

L

以
為
全
國
人
民
提
供
社
福
，
扮
演
有
效
及
負
責
的

角
色
為
榮

•• 

Z

納
國
會
的
決
策
取
向
，
兼
顧
政
治
及
行
政
理
性
，

以
履
行
符
合
時
代
潮
流
的
社
褔
責
任

•• 

3

在
與
其
他
機
構
共
同
推
動
社
褔
業
務
時
，
盡
量
設

法
反
映
及
支
持
這
些
機
構
的
特
殊
需
要
;

ι

關
懷
社
褔
體
系
的
從
業
人
員
，
敬
重
及
重
視
他
們

的
工
作
:

本設

位法
主改
義進
的整

作個
宗社
福

地體
域系
繁星
草草
肘傷
調

避
免

6

確
認
體
系
內
個
人
成
長
及
組
織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，

並
盡
量
研
擬
策
略
，
時
時
精
練
個
人
及
組
織
能
力

1

重
視
參
與
提
供
社
福
之
服
務
，
並
試
圖
對
所
推
動
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追
求
高
品
質
的
服
務
水
平
。

社
褔
組
織
體
系
為
了
因
應
未
來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環

境
要
求
，
首
先
應
確
立
組
織
的
定
位
，
俾
便
堅
定
體
系

追
求
的
價
值
、
使
命
及
方
向
。
而
在
未
來
社
褔
運
營
過

程
中
，
須
不
斷
作
成
因
應
性
、
突
破
性
及
負
責
性
的
決

策
，
有
賴
妥
適
的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及
決
策
支
控
系
統
，

方
能
儲
存
、
調
用
及
研
判
所
需
的
資
訊
。

社
褔
由
於
牽
涉
不
同
領
域
，
乃
會
介
入
各
色
各
樣

的
參
與
者
或
利
害
關
係
人
，
形
成
不
同
特
性
的
政
策
網

絡
，
其
規
模
、
凝
聚
力
、
互
動
關
係
、
運
作
規
範
及
影

響
力
各
有
不
同
，
對
政
策
的
成
敗
又
是
關
鍵
的
所
在
，

是
以
主
事
者
應
注
意
各
種
網
絡
的
分
合
、
組
成
員
、
政

策
主
張
及
所
有
的
資
源
。

社
福
的
領
域
未
來
可
能
會
因
社
會
的
演
展
，
福
利

國
家
的
趨
勢
，
漸
進
而
不
斷
地
擴
大
範
圍
。
不
過
，
因

政
府
財
政
有
日
趨
困
難
之
勢
，
如
何
善
用
民
間
資
源
，

走
向
公
辦
民
營
的
經
營
指
針

，
避
免
陷
入
伊
卡
洛
斯
矛

盾
的
情
境
。

組
織
體
系
的
有
效
運
作
，
健
康
的
組
織
理
念
扮
演

不
可
或
缺
的
角
色
，
更
是
組
織
邁
向
追
求
有
意
義
、
有

價
值
的
重
要
工
具
，
成
就
公
共
組
織
目
標
的
策
略
，
所

以
體
認
組
織
理
念
的
內
涵
，
順
應
理
念
的
重
點
，
發
展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43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組
織
的
任
務
及
使
命
。

圖
人
力
資
源
的
培
塑
與
發
展
圓

社
福
的
業
務
經
緯
萬
端
、
範
圍
廣
泛
，
需
要
充
沛

的
人
力
資
源
，
富
有
工
作
使
命
感
、
工
作
責
任
感
、
組

織
認
同
感
的
人
力
來
完
成
，
來
轉
化
抽
象
的
政
策
理
念

，
成
為
具
體
又
可
管
理
的
行
動
;
同
時
更
要
與
社
褔
政

策
的
標
的
對
象
互
動
，
瞭
解
他
們
的
需
求
與
建
設
，
以

為
推
動
政
策
的
指
針
。
因
之
，
人
力
資
諒
的
培
塑
及
發

展
乃
是
社
褔
政
策
運
營
的
力
量
泉
源
，
如
何
為
之
呢
?

一
、
人
員
選
用
的
正
義

社
褔
業
務
需
要
相
當
專
業
的
人
員
，
富
有
工
作
熱

誠
、
持
有
遠
見
與
視
野
，
並
能
主
動
負
責
、
積
極
進
取

推
動
業
務
，
因
此
，
人
力
的
品
質
就
值
得
重
視
，
尤
其

在
人
員
進
入
組
織
體
系
之
前
，
更
須
有
一
套
被
人
認
為

公
平
正
義
的
選
用
制
度
，
以
形
塑
良
好
的
組
織
形
象
，

願
意
為
組
織
效
勞
的
心
志
。
這
樣
的
選
用
制
度
要
真
有

八
大
特
性
(
0巴
巴
8
(
7
皂
白
).. 

L

考
試
內
容
與
工
作
的
關
聯
性

.. 

組
織
體
系
在
選
用
人

才
時
，
其
所
使
用
的
選
用
工
具
或
方
式
，
一
定
要
與

其
事
後
擔
任
的
工
作
情
境
、
所
需
知
識
有
闕
，
並
不

涉
及
關
係
的
厚
薄
、
政
治
理
念
的
殊
異
、
出
身
背
景

的
不
同
、
性
別
的
差
別
對
待
。
擴
言
之
，
要
不
要
選

用
一
個
人
，
要
依
據
正
確
而
有
效
的
資
訊
，
以
每
個

人
所
擁
有
的
專
業
能
力
、
潛
在
能
力
為
錄
用
的
標
準

Z

予
以
被
選
用
對
象
表
現
的
機
會

•• 

一
項
選
用
制
度
，

如
讓
被
選
用
者
，
有
了
表
現
其
才
華
、
內
涵
及
知
識

的
機
會
，
並
非
由
主
持
選
用
者
基
於
特
殊
政
治
考
慮

、
主
觀
的
判
斷
、
他
人
的
不
當
關
說
而
成
最
後
決
定

，
就
被
認
定
為
較
合
乎
正
義
的
制
度
。

1

選
用
行
政
的
一
致
性

.. 

錄
用
與
否
的
決
定
程
序
相
當

標
準
化
及
持
久
性
，
不
因
人
、
因
時
及
因
地
而
不
同

。
換
言
之
，
考
試
的
內
容
、
計
分
的
方
式
及
對
分
數

的
詮
釋
，
不
因
人
而
異
。

ι

提
供
適
時
及
具
參
考
價
值
的
選
用
結
果
資
訊

.. 

選
用

結
果
，
不
論
錄
取
與
否
，
職
司
選
用
的
機
關
，
應
立

即
提
供
相
關
的
資
訊
，
回
覆
被
質
疑
的
問
題
，
以
營

造
兩
造
之
間
的
互
動
正
義
。

5
.
提
供
最
後
選
用
的
資
訊

.. 

每
次
選
用
後
，
對
選
用
的

決
定
原
則
及
基
準
'
提
出
合
理
化
的
解
釋
，
俾
讓
參

與
者
口
服
心
服
，
信
用
考
用
過
程
的
正
義
性
。

n
a考
用
者
的
表
現
讓
人
信
任

.. 

在
考
用
過
程
中
，
主
持

考
用
的
人
員
，
讓
人
覺
得
誠
懇
、
可
信
、
熱
誠
、
及

溫
馨
，
不
致
令
人
感
覺
狡
狷
、
形
式
或
敷
衍
的
作
風

1

運
用
雙
向
溝
通

•• 

在
考
用
過
程
中
，
讓
被
選
用
者
有

表
示
意
見
、
觀
點
或
視
野
的
機
會
，
而
非
由
選
用
者

掌
控
全
程
。
此
外
，
被
選
用
者
亦
能
詢
問
有
關
工
作

的
性
質
、
組
織
的
運
作
情
況
與
發
展
方
向
，
以
為
決

定
是
否
加
入
組
織
陣
營
的
決
定
。

a

備
有
再
考
量
的
機
會

.. 

在
考
用
進
行
的
過
程
中
，
可

能
有
一
些
無
意
或
有
意
的
疏
忽
，
造
成
錄
用
的
謬
誤

，
茲
為
矯
正
這
種
不
公
的
現
象
，
提
供
被
選
用
者
有

第
二
次
機
會
，
進
行
查
閱
或
審
視
考
用
的
環
節
，
以

求
補
救
的
機
會
。

組
織
體
系
在
選
用
人
力
資
掘
上
，
為
參
與
者
認
定

具
有
正
義
性
，
乃
是
形
塑
良
好
組
織
印
象
的
開
端
，
形

象
管
理
的
最
恨
本
策
略
，
更
是
組
織
具
有
吸
引
力
的
機

制
。
是
以
，
組
織
體
系
要
在
制
式
化
選
用
體
系
的
特
色

上
講
究
，
在
人
際
互
動
上
創
新
，
在
考
用
結
果
的
合
理

化
上
追
求
，
用
以
達
到
選
用
正
義
的
目
標
。

二
、
厲
行
管
理
的
策
略

今
日
組
織
任
務
之
成
就
，
首
先
要
在
從
業
員
間
養

成
八
大
認
同

.. 

對
團
隊
的
認
同
、
對
企
業
精
神
的
認
同

、
對
成
就
的
認
同
、
對
革
新
的
認
同
、
對
策
略
思
維
的

認
同
、
對
服
務
對
象
的
認
同
、
對
追
求
卓
越
的
認
同
及

對
責
任
的
認
同
B
S
V
R
P

屆
ω
ω
)。
然
而
，
這
些
一
認

間
的
形
成
有
賴
於
進
行
「
派
」
的
管
理
(
居
臼
E
m
o
g
m
E

S
M
U回
)
。
其
中
P

代
表
參
與
(
2
2
E
M
M
m
t
g
)

、
I

代

表
涉
入

(
H
H
H
4
0
-
z
s
s
s

、

E

代
表
授
權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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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S
H
U
E
d呵。
吋
自

8

許
)
。
即
言
之
，
組
織
員
工
在
組
織
運
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形
式
的
參
與
日
不
能
撼
動
他
或
她
的
工

作
態
度
;
他
們
的
見
解
、
、
心
聲
及
知
識
更
應
被
融
入
決

策
的
內
容
，
他
們
自
行
參
照
組
織
的
運
營
決
定
自
己
的

議
程
及
工
作
課
題
.• 

讓
員
工
擁
有
充
分
的
自
由
裁
量
權

，
用
以
創
新
及
成
就
組
織
業
務
，
不
要
將
其
訓
育
成
溫

馴
的
被
動
順
服
者
。
須
知
，
今
日
社
褔
政
策
之
成
功
，

主
動
開
創
相
當
重
要
，
消
極
疏
離
可
能
無
法
因
應
外
在

環
境
的
演
展
，
所
以
，
以
派
的
管
理
術
來
形
塑
員
工
對

組
織
的
向
心
力
。

三
、
形
塑
倫
理
的
行
為

組
織
體
系
徵
用
了
人
力
，
但
這
並
不
意
謂
就
能
發

揮
專
業
才
能
、
貢
獻
所
知
，
用
以
完
成
社
褔
政
策
的
推

動
工
作
，
猶
有
賴
於
組
織
進
行
種
種
施
為
，
從
事
社
會

化
的
工
作
，
養
成
以
下
的
各
種
倫
理
行
為
.. 

l

維
持
高
水
準
的
專
業
及
個
人
行
為

•• 

Z

致
力
個
人
在
社
褔
領
域
方
面
的
成
長
;

在
支
持
社
會
的
目
標
，
以
發
展
社
福
的
專
業
化
程
度
.• 

4

鼓
舞
組
織
主
管
公
平
對
待
所
有
的
員
工
，
以
這
種
的

境
界
之
達
成
為
主
要
的
關
懷

.• 

E

維
持
對
組
織
的
忠
誠
，
以
與
公
益
相
容
並
存
的
方
式

'
追
求
組
織
的
目
的
:

a

支
持
所
有
有
關
社
福
的
法
律
、
規
章
與
政
策

•• 

1

不
利
用
自
己
的
官
方
職
位
，
獲
取
特
權
與
利
益

•• 

a

改
進
公
眾
對
社
褔
角
色
的
瞭
解
及
體
認
。

這
些
對
達
成
組
織
任
務
，
推
展
公
共
關
係
'
培
養

工
作
認
同
感
，
養
成
對
組
織
的
向
心
力
，
培
塑
健
全
的

組
織
文
化
，
均
甚
為
有
助
力
的
倫
理
行
為
，
均
要
以
有

殼
的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來
促
成
之
。
而
有
效
的
指
標
為
(

白
凶
吋H
-
m己
"
肉H
H肉
口
拉
個
ω
口
已
閏
H
H
U
O
吋
4
7
]
戶ω
ω
N
)
.. 

L

用
心
關
懷
組
織
員
工
，
將
其
視
為
組
織
重
要
的
資
產

Z

對
員
工
提
供
優
秀
的
訓
練
、
發
展
、
教
育
及
升
遷
的

機
會•• 

3
.

建
立
妥
適
的
倖
給
制
度
，
回
饋
員
工
對
組
織
的
貢
獻

4

塑
造
具
有
共
同
意
識
的
組
織
氣
氛
，
配
合
優
遇
制
度

留
住
人
才
，
減
少
員
工
離
職
率
:

E

設
置
開
放
性
的
溝
通
管
道
，
暢
通
內
部
的
意
見
交
況

，
籽
解
員
工
的
誤
解
與
抱
怨
:

n
a
高
層
主
管
人
員
對
人
力
資
源
的
重
視
、
投
入
與
支
持

7

鼓
勵
員
工
的
組
織
參
與
、
提
出
政
策
主
張
，
應
用
法

定
範
圍
內
的
裁
量
權
，
以
滿
足
員
工
的
成
就
慾
，
自

我
實
現
的
滿
足
感

•• 

a

組
織
政
策
的
明
確
性
、
適
時
性
及
執
行
的
一
致
性
。

總
之
，
組
織
在
面
對
不
確
定
性
的
外
在
環
境
，
隨

時
會
有
意
外
或
法
定
業
務
外
的
工
作
任
務
，
被
動
遵
行

相
關
規
定
的
行
為
，
所
能
成
就
的
目
標
，
很
可
能
僅
達

到
次
佳
化
地
步
而
已
。
若
要
實
現
較
為
理
想
的
組
織
續

效
，
形
塑
組
織
員
工
的
倫
理
行
為
或
公
民
意
識
的
行
為

，
消
除
規
避
行
動
、
規
避
責
任
及
規
避
變
革
的
防
衛
性

行
為
(
〉
乳
白
耳
目
已
F
g
h
g
o
)就
顯
得
相
當
重
要
了

團
結
論
圖

台
灣
地
區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在
組
織
體
系
定
位

後
，
可
能
歷
經
重
大
的
變
革
，
再
加
上
人
民
對
社
會
福

利
的
需
求
日
殷
'
就
更
需
要
健
全
的
組
織
體
系
及
質
優

量
適
的
人
力
資
源
，
而
上
該
兩
者
之
成
就
前
提
，
乃
建

立
在
四
種
組
織
文
化
之
上
宙
間
吶?
H
O
U
N
)
.. 

一
、
富
適
應
力
的
文
化.. 

這
種
文
化
的
特
色
，
乃
組
織

對
所
面
對
的
外
在
環
境
，
進
行
策
略
性
的
監
測
與

分
析
，
掌
握
住
演
展
的
方
向
與
重
點
，
而
構
想
出

彈
性
因
應
與
調
適
之
道
，
不
致
成
為
環
境
的
俘
虜

，
任
憑
它
的
宰
制
。

一
一
、
擁
使
命
感
的
文
化.. 

在
這
種
組
織
內
，
組
織
擁
有

共
同
的
遠
景
，
清
晰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促
使
員
工
的

工
作
活
動
具
有
意
義
。

一
二
、
有
涉
入
感
的
文
化.. 

在
這
種
文
化
氣
氛
內
，
相
當

強
調
員
工
的
參
與
涉
入
決
策
的
過
程
，
並
藉
由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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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經
驗
創
造
員
工
的
責
任
感
與
向
心
力
，
進
而
提

升
組
織
的
續
效
。

四
、
行
一
致
性
的
文
化
.. 

在
種
定
的
環
境
內
，
組
織
注

視
內
部
問
題
，
並
持
一
致
的
行
事
取
向
。
組
織
支

持
以
一
套
行
事
方
法
，
運
營
組
織
的
任
務
。
組
織

的
符
號
行
動
，
人
員
表
揚
及
各
種
典
範
'
足
資
維

繫
合
作
氣
氛
與
保
持
傳
統
，
並
以
順
從
己
立
的
政

策
及
慣
行
為
手
段
，
成
就
目
標
。

在
健
全
的
組
織
文
化
下
，
輔
之
高
品
質
的
領
導
，

則
組
織
任
務
之
完
成
極
易
，
這
種
領
導
的
特
性
有
.. 

、
信
任
、
塑
造
及
支
持
團
隊
精
神
:

二
、
專
注
及
應
用
問
題
解
決
過
程
，
儘
量
以
資
料
而
不

以
情
緒
導
引
決
策
的
作
成
.• 

三
、
尋
求
員
工
的
意
見
於
決
策
作
成
之
前
:

四
、
詢
問
及
傾
聽
行
事
員
工
的
見
解
，
以
提
昇
工
作
或

服
務
品
質
;

五
、
致
力
發
展
員
工
的
互
導
與
互
信
;

六
、
採
取
服
務
對
象
取
向
主
義
，
關
注
員
工
及
公
民
;

七
、
在
歸
咎
責
任
之
前
，
事
先
改
進
體
系
及
檢
試
運
作

移
程.. 

八
、
儘
可
能
避
免
全
然
由
上
而
下
、
權
力
導
向
的
決
策

方
式
.• 

九
、
鼓
勵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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